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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939        证券简称：重庆建工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4-022 

转债代码：110064        转债简称：建工转债  

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参股公司对外借款提供差额补足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被担保方：重庆奉建高速公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奉建高速”），

系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重庆建工”）参股

公司，奉建高速与重庆建工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●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实际为奉建高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

元。 

●本次担保无反担保。 

●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。 

一、提供差额补足情况概述 

为落实“安康至来凤国家高速公路奉节至巫山（渝鄂界）PPP 项

目”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或“本项目”）建设资金，公司和贵州交通建设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州交建”）作为奉建高速参股股东，将对“中

银渝北银团中长期 2023001 号”《银团贷款合同》（以下简称《贷款

合同》）项下奉建高速所欠银团全部债务提供 64.276 亿元（币种人民

币，下同）授信支持，并拟与银团签订《差额补足协议》，约定当奉

建高速现金流不足以偿还贷款本息，由公司和贵州交建分别按

50.98%、49.02%的比例提供流动性支持，承担差额补足责任。因奉建

高速大股东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高速集团”）

作为政府出资方代表不得为项目融资提供各种形式的担保，故以上承

担差额补足比例为按公司和贵州交建的持股比例分配重庆高速集团

股比份额后的结果。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披露的“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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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-058”号公告。 

2023 年 3 月 2 日，公司收到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“市国资委”）对上述差额补足事宜的批复，同意公司在金额

不超过 32.78 亿元的范围内承担差额补足责任。详情请参阅公司于

2023 年 3 月 4 日披露的“临 2023-008”号公告。 

2023 年 3 月 29 日，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

议通过了本次差额补足事宜，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核定的上述差额补

足金额内，根据项目融资情况决定相关具体条款，并参与签署本次差

额补足协议。详情请参阅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和 3 月 30 日

披露的《重庆建工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》和“临 2023-

018”号公告。 

根据公司、贵州交建和银团就上述差额补足事项重新沟通情况，

公司将按持股比例重新修订《差额补足协议》，并于 2024 年 3 月 27

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参股公司提

供差额补足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对《贷款合同》项下奉建高速所欠银

团全部债务按持有奉建高速的股比 26%承担差额补足责任，即公司在

金额不超过 32.73 亿元范围内承担差额补足责任，若就承担责任的比

例与金额发生争议时，以前述金额为准，《差额补足协议》将以此重

新修改。会议召开及表决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

全体董事均投票赞成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公司基本信息 

名称：重庆奉建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00236MA60F908X4 

注册资本：2.74 亿元 

成立时间：2019 年 7 月 10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吴逸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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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地址：重庆市奉节县鱼复街道诗城西路 111 号 

经营范围：对安康至来凤国家高速公路奉节至巫山（渝鄂界）段

项目进行建设；经营管理项目公路,对项目公路通行车辆收费；经营管

理项目公路所属的公路设施、公路附属设施；汽车及机电维修、汽车

配件、燃料油的销售；公路工程。 

股东构成： 

序号 代表方 股东名称 
注册资本 

（万元） 

持股比

例 

1 政府方出资人代表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13,426 49% 

2 社会投资人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,124 26% 

3 社会投资人 贵州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,850 25% 

（二）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

截止2022年12月31日,奉建高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549,201.07

万元,负债总额为 381,376.07 万元,净资产为 167,825 万元。目前项目

处于建设期,未产生收益。 

截止 2023 年 9 月 30 日 ,奉建高速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

707,317.24 万元,负债总额为 501,817.24 万元,净资产为 205,500 万元。

目前项目处于建设期,未产生收益。 

目前没有影响奉建高速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，奉建高速亦未

被列为失信执行人。 

（三）被担保人其他情况说明 

按照会计准则中关于合并报表的规定，奉建高速的第一大股东重

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高速集团”）因未达到对

其控制，不符合控股并表条件，故重庆高速集团未将奉建高速纳入合

并报表，奉建高速与公司亦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根据《关于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财

金〔2019〕10 号）的相关要求，政府出资方代表不得为项目融资提供

各种形式的担保，故本次由奉建高速向银团申请的授信支持仅由公司

和贵州交建提供差额补足，重庆高速集团作为政府出资方代表，不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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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相关连带责任担保。 

三、差额补足协议的主要内容 

银团拟按照《贷款合同》为奉建高速提供 64.276 亿元授信支持。

公司和贵州交建作为奉建高速股东，为保障项目建设平稳运行，资金

安排有效实施，与银团特拟定差额补足协议如下： 

公司对《贷款合同》项下奉建高速所欠银团全部债务按 26%承担

差额补足责任，即公司在金额不超过 32.73 亿元的范围内承担差额补

足责任，若就承担责任的比例与金额发生争议时，以前述金额为准。

保证期间从《贷款合同》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。 

四、差额补足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

本次公司按比例对奉建高速提供差额补足，有利于保障本项目建

设对资金的需求，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需要。目前奉建高速资信状况

良好，没有影响奉建高速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，且高速公路建成

后将获取高速公路通行费等较为稳定的收益，公司董事会判断其具备

债务偿还能力，担保风险总体可控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差额补足的议案》。会议召开及表决符

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全体董事均投票赞成。 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止 2024 年 2 月 29 日，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

为 58.04 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

产的比例为 65.01%。其中，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所属子公司提供担

保的余额为 55.03 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61.64%；对关联方担保的余额为 3.01 亿元（该

关联担保在以前年度发生，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尚在有效期内），占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3.37%。



- 5 - 
 

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3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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